
《山西（老）陈醋感官品评术语》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属于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技术创新中心（陈醋智造

技术）”研究课题计划。

二、编制背景

2025 年 3 月初，陈醋智造技术创新中心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实施计划，组织团队相

关人员着手食醋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附件：技术创新中心任务书、标准研制计划书）。

根据课题组负责人安排，由宋泽伟为本标准起草组牵头人，负责本标准的制定。为

保证标准编制质量，充分吸收食醋研究相关成果，增加标准技术含量，牵头人宋泽伟结

合工作实际，组织刘玉玲、孙丽萍等本单位人员作为起草组团队成员，同时邀请行业内

知名专家田莉、郑宇等作为主要起草人，共同参与本标准的起草制定。标准起草组牵头

人及主要成员均为所在单位省检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也是陈醋智造技术中心团队成

员，在食品领域具有丰富的质检与标准化工作经验，对食醋产品质量和品质了解较为全

面，具有可靠的研究基础，具备有利的标准化工作条件。受邀参与标准编制的其他成员，

是当前行业内在食醋领域具有丰富专业建树和学术成果的专家。起草组以资深专家为核

心，团队中青年专业人员为骨干，兼顾老中青梯队人才培养，为顺利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奠定了较好基础，具备了有利条件（附件：团队成员情况介绍）。

2025 年 3 月，根据山西省食品工业协会《关于征集 2025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

（晋食协〔2025〕2 号），标准研制组对山西陈醋相关标准研制任务进行了立项申报。

三、前期工作

1.资料收集。2025 年 3 月初接到任务安排后，起草组宋泽伟、刘玉玲、孙丽萍等

3人着手进行食醋及食品感官分析等相关资料文献的收集。刘玉玲收集汇总食品感官分

析相关的国内标准 26 项、国际标准 11 项。宋泽伟收集食醋感官分析论文 5篇。弓耀忠

提供和推荐相关资料 5件。宋泽伟、孙丽萍、张瑶分别整理文献资料，摘要汇总形成参

考材料。在后续起草过程中，起草组也不断补充收集新的相关标准作为参考（附件：标

准及文献资料汇总目录）。

2.标准检索。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涉及食醋、陈醋、老陈醋、山西老陈醋

各类别产品的感官分析标准文本进行了查新检索。整理了查新情况及相关统计数据（附

件：查询标准列表）。



3.立项研讨。2025 年 3 月 7 日，中心副主任、陈醋智造技术创新中心主任郭东主持

召开陈醋智造技术中心工作推进会，对食醋团体标准制定作了布置安排。省食协黄永建

副会长兼秘书长介绍协会参会专家和工作人员分工安排，成立的标准制定工作组由王勇

亮为组长，田莉为副组长，彭晋航为总协调。会上，省食协专家介绍拟开展的课题（标

准）名称及标准开展背景、必要性及意义，各标准起草小组牵头人对各自承担起草的标

准查询检索情况及初步打算依次发言进行了陈述。省食协王勇亮、彭晋航、田莉、黄永

健，山西农大教授许女、食检所副所长弓耀忠等就拟制定标准有关事项发言进行交流讨

论，强调了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给予了建议意见。郭东主任对标准起草工作提出要求，

指出应加强前期调研，可以通过座谈会形式，充分征求和吸收食醋加工企业等各方意见，

把标准制定工作做充分做扎实，理清必要性，阐明合理性，提高科学性，做到立项符合

发展规划，制定切合产业实际，慎重开题、成熟立项、科学制定（附件：会议纪要）。

4.立项申请。按照《关于征集 2025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晋食协〔2025〕2

号）要求，宋泽伟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向省食协秘书处报送了本批 5项团体标准的立项

申请书。其中对起草制定《山西（老）陈醋感官品评术语》的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

作了论证（附：立项申请书）。具体如下：

【制定目的】完善食醋标准体系，为食醋感官分析建立基础标准，满足标准应用需

求，助力食醋品质的科学分析评价。

【必要性】现行的食醋（含山西陈醋）感官检验相关标准引用了大量食醋感官分析

术语。这些术语是感官分析的重要基础支撑。经检索查新相关标准，目前尚缺少关于食

醋感官分析术语的标准。术语标准作为基础、通用标准，是标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理应具备。为此，在梳理现行食醋感官检验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拟提出制定《食醋感官

品评术语》标准（研讨会后改为《山西陈醋感官品评术语》）。该标准对于完善标准体系、

填补现有标准空白、有效支撑感官检验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制定该标准十分必要。

【可行性】本标准起草组成员具有长期从事食醋检验的专业技术和工作经验，拥有

较多的感官检验数据资料，充分了解相关标准，与国内和我省各大醋企有较多业务联系，

便于专题调研和意见建议的征集反馈。此外，本项目得到山西省食品工业协会的有力支

持，黄永健副会长（兼秘书长）专门就标准制定组建了工作组，并由王勇亮为组长、田

莉为副组长、彭晋航为总协调，组织资深专家团队为标准制定提供协调和支持，使得本

标准制定更加成熟可行。

5.参会研学。2025 年 5 月 28 日-29 日，本起草组牵头人宋泽伟参加了中国粮油学



会粮油质检研究分会在大连市组织举办的“粮油感官分析技术研讨会”。参会期间，学

习探讨了各嘉宾专家关于食品感官分析的主题演讲内容，并就本标准研制相关问题同食

品感官分析领域资深专家作了请教咨询。2025 年 9 月 19 日-21 日，弓耀忠、宋泽伟去

武汉参加了由武汉轻工大学组织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食品风味感知科学与创新发展论

坛”，对包括食醋在内的食品风味相关学术和资讯得到更多了解（附参会报告）。

6.初稿起草。2025 年 6 月 15 日，经由本标准起草组主要成员就文本内容讨论达成

一致，由宋泽伟完成文本初稿的起草。（附文本初稿）

7.初稿研讨。2025 年 7 月 25 日，省检中心食检所副所长弓耀忠带领课题组成员一

行 6人到山西省食品工业协会参加陈醋团体标准制定研讨会，就前期立项的《山西食醋

用大曲》《山西陈醋感官品评导则》等 5 项陈醋团体标准初稿进行研讨，各标准起草人

分别介绍标准起草情况和进展，省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永健、标准专项组长

王勇亮、副组长田莉和总协调彭晋航等与会专家就标准文本逐一作了点评，提出修改建

议和意见。通过本次研讨细化完善了标准起草的内容，进一步理清了研制思路。（附件：

会议纪要）

8.行业调研。2025 年 8 月 5 日，山西省食品工业协会与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陈醋智

造技术创新中心十余位专家组成调研团队，深入省内重点醋企开展专题调研。此次调研

旨在推动《山西酿醋用大曲》《山西老陈醋生产工艺规程》《山西陈醋感官品评术语》等

团体标准的起草工作，进一步规范山西食醋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品质提升。调研团队成员

及起草组牵头人参观了生产流程，围绕本批团体标准制定中具体技术要求和相关指标，

同醋企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获得生产企业对标准执行方面等有益意见

建议（附件：调研总结）。

9.起草组研讨修改

从 2025 年 3 月立项以来至 2025 年 11 月中旬，整个起草阶段，起草组对编写标准

文本进行不断修改完善，通过召开内部研讨会、请教专家等方式，对各阶段文本做了深

入细致讨论和合理改进。

2025 年 8 月 18 日，本起草组结合前期工作，着手对初稿进行修改。8月 28 日，形

成初稿（第 2稿）。本次编制修改基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起草组在山西省食品工业协会

举行的团体标准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对上一版本的研讨意见，同时也参考吸收了 2025 年

8 月 5 日由编制组成员、协会负责人及专家对灯山井、东湖、紫林和水塔等 4家知名醋

企进行实地联合调研所得到的企业意见（附件：研讨会纪要、调研报告）。9月 30 日根



据 2025 年 9 月 28 日汇集的反馈意见所作修改，主要是补全了资料性附录中关于的山西

老陈醋 的风味轮的内容，同时对文本编写格式作了规范。10 月至 11 月中旬，在省食

协指导帮助下，组织专家对牵头人整理形成的文本作了多次小范围研讨和阅审，结合最

新研究成果，重点对标准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基础术语等作了厘清、界定、完善。

四、内容说明

（一）标准文本结构说明

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规定，在正文之前列有“前言”，正文中依次包括了：范围、规范性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正文后根据需要放置了“资料性附录”。以上形成了标准文本的基本结构。

（二）标准文本内容说明

0关于标题

在 7 月 25 日对初稿进行研讨时。根据省食协专家的意见，将标题由“山西老陈醋

感官品评术语”调整确定为“山西陈醋感官品评术语”。2025 年 10 月初结合业内学者

意见，定为“山西（老）陈醋感官品评术语”。

1.关于适用范围

与标题及标准化对象相对应，本章对标准文本的内容进行了表述，对标准的适用范

围作了规定。

2.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该部分列出了在本文件中有规范性引用的现行标准或文件，它们中的一些术语对本

文件构成引用关系。这些文件包括：

GB 27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

GB/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

GB/T 18187 《酿造食醋》

GB/T 19777 《地理标志产品 山西老陈醋》

SB/T 10174 《食醋的分类》

SB/T 10300 《调味品名词术语 食醋》

按照编写规则，删除了初稿中所列的团体标准 T/CNFIA 214，将其以及其他对本标

准文本有所参照但不适宜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参考资料，列入标准末尾部分的“参考

文献”。

3.关于术语和定义的说明



3.a 关于术语范围的界定

关于食醋的感官分析术语，既有食醋的，也有陈醋、山西陈醋的，还有山西老陈醋

的等等，既有通用的、共有的术语，也有山西陈醋、山西老陈醋的专有术语。本标准以

山西陈醋和山西老陈醋为标准化范围，一是与相关产品标准中的感官质量要求中的术语

相对应，二是与相关评分标准中所用术语相对应，三是结合山西老陈醋风味轮中术语相

对应。以上述三方面作为术语来源和定义依据，界定本标准所包括的术语。

对于通用的，依据标准编写规则，只列出其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名称本身不再列

出。对于专有的术语，从中选择与现行食醋、山西陈醋、山西老陈醋等产品标准中感官

特性要求涉及的术语相对应一致的部分，作为本标准的标准化对象，在“术语和定义”

一章作出定义。

3.b 关于术语名称的取舍与修正

起草人注意到一些术语在其产品质量标准和感官分析标准中存在名称的差异，例

如，GB2719 的感官要求中，规定为“色泽、气味、滋味”，而在其他方法标准或文献中

是“颜色、香气”等，实际中存在差异。文献、论文中关于感官的术语所作表述的词汇，

作为学术研究尚可，但并不符合标准的规范性、科学性、统一性要求。针对此情况，本

标准对这些术语其含义，结合其适用范围进行了修改或重新定义。标准编写总体上采取

了“取其所长、舍其不足”的处理原则，加以合理改进和科学创新。

3.c 关于术语的分组与编写结构

按照以上 3.a 所述术语来源，本标准中共收纳术语 40 余个，为了条理有序，层次

清晰，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分不同条款编写。一类是“与感官分析方法有关的术语”，

另一类是“与感官特征有关的术语”，各类中又分不同层次和序列加以编排。

3.d 关于术语及其定义的说明

3.1.1 感官品评

参考 T/CNFIA 214《调味品（食醋）感官品评导则》，将该术语纳入本标准，同时对

其定义略作修改，成为本标准中的规范术语。对照如下：

标准 术语的定义

T/CNFIA 214 用感觉器官对食醋感官特性进行评价的科学

本标准 通过人体感觉器官对食醋的感官特性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过程。

定义中加入“分析”，是对应于“品”，保留“评价”，是对应于“评”，如此则品评

俱全，使定义全面完善，符合术语本身内涵。

将“科学”改为“过程”，并非对原术语定义的否定，而是因该术语既可是名词，



又可是动词。作为名词，归为“科学”是正确的；作为动词，归为“过程”以陈述动作

过程，也正确。标准重在指导实施应用，本标准侧重强调“品评”这个专业活动的作业

过程，故以“过程”定义之。

3.1.2 明品

与 T/CNFIA 214 中定义对照如下：

标准 术语的定义

T/CNFIA 214 品评时告知来源、类型等信息的食醋

本标准 品评时告知来源、类型等信息的食醋样品。

该术语为名词，是被品评的食醋样品。在 T/CNFIA 214 定义基础上，补充加上“样

品”，定义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指向更加精确，更加切合本义。

3.1.3 暗品

T/CNFIA 214 中定义对照如下：

标准 术语的定义

T/CNFIA 214 品评时不被告知来源、类型等信息的食醋

本标准 品评时不被告知来源、类型等信息的食醋样品。

同 3.2 所述原因。

3.1.4 明评

与 T/CNFIA 214 中定义对照如下：

标准 术语的定义

T/CNFIA 214 集体讨论形成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

本标准 集体公开讨论形成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

“明评”重点在于“明”，即公开。原定义虽有“集中”，但非明评的核心含义。

3.1.5 暗评

与 T/CNFIA 214 中定义对照如下：

标准 术语的定义

T/CNFIA 214
对未知信息的食醋进行品评，各品评人员分别形成独立评价结果的食醋

品评方式。

本标准 对未知信息的样品进行品评，形成独立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

表述更详细明确。

3.1.6 明品明评

与 T/CNFIA 214 中定义对照如下：

标准 术语的定义

T/CNFIA 214 对已知信息的食醋品评，讨论形成集体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

本标准 对已知信息的食醋进行明评，形成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



一是该术语中直接使用已经被定义了的“明评”更简洁明确；二是“集体讨论”与

经讨论“形成集体评价结果”是两回事，含义不同。“集体”和“公开”也是两回事。

如前 3.4 中所述，明评含义的核心在于公开不公开，而非集体不集体。

本标准对 T/CNFIA 214 相关术语定义有所借鉴，同时也作了细致区别，本标准中关

于该术语的定义相较现有其他标准更精确到位。

3.1.7 暗品明评

与 T/CNFIA 214 中定义对照如下：

标准 术语的定义

T/CNFIA 214 对未知信息的食醋品评，讨论形成集体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

本标准 对未知信息的食醋样品进行明评，形成评价结果的食醋品评方式。

相关说明同 3.6。

3.2.1 色泽

本标准定义为“食醋具有的颜色和光泽。”色泽包括颜色和光泽。定义与 GB 2719《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和 GB/T 18187 《酿造食醋》等标准中的术语保持了一致。

3.2.1.1 颜色

参照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对“颜色”的定义，采用其“XX 引起品评

者色彩感觉的外观特性。”句式结构，本标准定义为“食醋引起品评者色彩感觉的外观

特性。”

3.2.1.2 光泽

结合起草组专家提供的参考文献，本标准定义为“醋液在光线照射下呈现晶亮的

外观特性。”

3.2.1.3 失光

参考起草组专家意见，本标准定义为“醋液失去光泽”。

3.2.2 气味（香气）

本标准定义为“食醋中挥发性风味物质被嗅觉器官或科学测量设备所感知的嗅觉特

性。”需说明：

（1）同一醋样，同时包含有可分辨的多种不同气味，是综合气味；

（2）气味具有多种感知维度，如心理愉悦程度（香、清香、浓香、微香；臭、微

臭、浓臭）和嗅觉感官（鼻子）受刺激强度（轻微、轻柔、轻缓、强烈、浓郁、绵柔、

醇厚、细腻等）。对于设备（如电子鼻），还包括与感官描述所对应的气味名词。它们与

山西陈醋的风味轮中表述词保持一致；

（3）有的标准中术语不是“气味”，而是“香气”。本起草组认为不应是香气。举



例，如因质量问题导致醋样变味、发臭，该样品不存在香气。在此情况下仍有感官检验

需求，也需用到标准，则标准中关于气味的指标，应以“气味”为术语的名称，客观中

性，用“香气”显然片面。但考虑到实际中仍有一定范围和场合的应用，本标准以括号

形式对“香气”作了保留，视作与“气味”同义。

（4）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对“香气”定义为“正常工艺产生白酒呈

现的气味”，如依照此句式将食醋的香气定义为“正常工艺产生食醋呈现的气味”，起草

组认为将终端产品的气味特性完全归因于前端的工艺过程，无法排除后期其他因素对食

醋产品香气的成因，这种归因逻辑不严密，故定义为“食醋中的挥发性物质经嗅觉或仪

器设备感知的令人愉悦的多种特征气味。”

3.2.2.1-3.2.2.4

分别对“醋香”“酯香”“熏香”“陈香”作了定义。这几个名词是山西陈醋和山西

老陈醋的常用且核心的术语。部分参考借鉴了 GB 10221-2021 《感官分析 术语》的定

义规则，如对各种香气，表述为“...令人愉悦的气味”，也参考 GB/T 33405-2016《白

酒感官品评术语》中同类名词的定义表述。“酯香”参考了《黄酒品评技术》（书籍）中

对“酯香”的阐述解释内容。在没有更多参考的情况下，起草组综合以上多方考虑作出

本标准自主定义。后经专家指出，食醋并不具有“清香”的特征气味，故舍去。

3.2.2.5-3.2.2.16

分别对“焙烤香”“坚果香”等 12 个术语作了定义。这一组词主要是与山西老陈醋

风味轮相对应。定义的句式结构采用“食醋呈现的类似 xxx 的特征香气”，较好地描述

了各种香气特征。

参考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4.2.1.13 中对“焙烤香”的定义，采用其

句式结构，以“食醋呈现的类似焙烤粮食谷物的香气特征”为基础，定义为“食醋呈现

的类似焙烤粮食谷物产生的特征香气。”

参考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中对有关酒香的定义，“发酵香”定义为“食

醋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特征香气。”

参考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4.2.2.5“硫味”定义，定义为“食醋呈现

的类似硫化物的特征气味。”

其余均相同处理。

3.2.3 滋味

本标准定义为“食醋中不挥发性风味物质被味觉器官或科学测量设备所感知的味觉



特性。”需说明：

（1）同一醋样，同时包含有可分辨的多种不同滋味，是综合滋味；

（2）滋味具有多种感知维度，如心理愉悦程度（香、清香、浓香、微香；臭、微

臭、浓臭）、味觉感官（舌头）受刺激强度（轻微、轻柔、轻缓、强烈、浓烈等）。

对于设备（电子舌）还包括与感官描述所对应的滋味参数名词，它们与山西陈醋的

滋味轮中表述词保持一致。

3.2.3.1-3.2.3.5

分别对“酸味”“苦味”“咸味”和“鲜味”4种滋味作了定义。统一表述为“食醋

中某些物质呈现的类似 xxx 的味觉特征”。参考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中对

“酸味”“甜味”“苦味”“咸味”“苦味”“鲜味”的定义，采用其“...中某些物质呈现

的类似...的味觉特征”句式结构。

3.2.4 口感

根据食醋感官品评实践和风味轮构建研究情况，口感一词属常用术语。参考 GB/T

10221《感官分析 术语》、GB/T 33405 《白酒感官品评术语》，定义为“舌头与口腔粘

膜感受风味物质的刺激二产生的综合感觉”。

3.2.4.1-3.2.4.9

分别对“后味”“余味”“余香”“持久”“落口”“柔和”“悠长（绵长）”“绵软”“丰

富度”等 9个口感类术语作了定义。这些术语在选择上对应于感官品评实践和风味轮，

在定义上参考了多方面文献和感官分析基础标准。

参照 GB/T 10221-2021《感官分析 术语》和《黄酒品评技术》（书籍）“后味”含义

解释，本标准定义为“醋液入口下咽后，持续时间较长的味觉。”

参照 GB/T 10221-2021《感官分析 术语》和《黄酒品评技术》（书籍）“余味”含义

解释，本标准定义为“尝醋后口腔中余留的味感。”

参照《黄酒品评技术》（书籍）相关描述，本标准定义为“食醋下咽后余味感受的

持续时间较长。”

参照 GB/T 10221-2021《感官分析 术语》和《黄酒品评技术》（书籍）对“沉淀物”

的解释阐述，本标准定义为“食醋中出现沉积到醋液底部物质的外观特征。”

参照《黄酒品评技术》（书籍）对“落口”的阐述解释，本标准定义为“醋液咽下

时，舌根、软腭、喉头等部位的感觉。”

参照《黄酒品评技术》（书籍）对“柔和”的阐述解释，将“柔和”定义为“醋液



绵柔，无刺喉、辛辣、粗糙的口感。”

参考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将“悠长/绵长”定义为“食醋下咽后轻缓

而持久的口感。”

参考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将“绵软”定义为“食醋具有的刺激性极

低、柔和、圆润的口感。”

参考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将“丰富度”定义为“食醋口感的丰富、

饱满程度。”

3.2.5 体态

该术语目前未见于食醋感官术语相关标准，本标准新增该术语，对应于 GB

2719-2018《食品安全标准 食醋》、GB 18187-2000《酿造食醋》和 GB/T 19777-2013 《地

理标志产品 山西老陈醋》中感官特性要求中的“体态”指标。这样一方面使得感官品

评术语在本标准中得到统一和完善，另一方面与其他产品标准形成配套，更好满足相关

标准的实施与应用。

本标准对“体态”的定义即“ 醋体（液态）在浓度（稀稠）、纯度（纯杂）、外观

（清浊等）及流变学（爽滑、涩滞等）方面具有的形态特性。”参考相关标准的惯例和

专家意见，将“形态”作为“体态”的同义词，在标准中予以并列。

3.2.5.1-3.2.5.3

分别对“体态”范畴内的“混浊”“沉淀”和“悬浮物”作了定义。定义描述参考

听取了起草组内专家意见确定。“悬浮物”参考了《黄酒品评技术》（书籍），定义为“悬

浮于醋液中的肉眼可见的颗粒状固体物质”应能准确全面表达其含义。

3.2.5.4-3.2.5.6

分别对“不透明”范畴内的“连贯性”和“挂壁”作了定义。这三个术语的定义描

述参考引用了郑宇教授关于山西老陈醋风味轮的术语定义。

3.2.6 风格

引用山西食醋专家提供资料关于“风格”的论述：“食醋的品评，历来以色香味体

为主，不太讲究风格。但风格是客观存在，不等于没有风格，所谓一看、二闻、三尝，

综合起来看风格，是任何视频的共同感官特征。所谓风格，又称体，即色香味体。体就

是风格，但不是体态，风格也称风味，各种名优食醋都有自己的风格特征，品评者必须

细心体会。”

同上，“山西老陈醋的风格特征是，以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焙烤香气熏香为主体，芳



香浓郁，熏香、陈香、酯香复合、和谐，留香持久，空杯留香；滋味柔和，食而绵酸，

味醇厚，因琥珀酸、氨基酸含量较高，突出微鲜，回味悠长。”

参考 GB/T 33405《白酒感官品评术语》4.5“风格”定义，本标准可初步表述为“食

醋整体风味综合呈现的特点。”，又参考食品感官学领域对风格的定义和研究，如感官学

专家赵镭在相关学术报告和研究中所持有的定义意见，以及食醋风味学领域专家郑宇的

山西老陈醋风味轮研究等，定义为“食醋由其风味特点及外观特性综合形成的具有明显

区分度的感官特性类型。”后经专家选定为前者。

参考 GB 10221-2021 《感官分析 术语》5.20 对“风味”的定义，结合食醋品评实

际，以及山西老陈醋风味轮，定义为“食醋具有的气味（香气）、滋味（口味/口感）等

的综合感官特征。”后经起草组专家意见，本标准取消“风味”术语及其定义。

3.2.6.1 风味轮

风味轮是一种工具，它通过收集、整理和分类特定的感官描述词汇，将食品的风味

特征进行层级化展示，帮助人们更准确地感知、描述和交流食品的风味。结合当前研究

文献对“风味轮”的通常表述，本标准初步表述为“将表示食醋感官特征的术语按照类

别排序形成轮盘状，以方便认识和表达食醋风味的术语集合。”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和

优化完善，定义为“将表示食醋感官特征的术语按照不同层级和序列排列组成圆盘轮状

用于系统化描述和划分食醋风味类别的平面图形。”

3.2.6.2 气味轮

结合当前研究文献对“风味轮”的通常表述及气味轮相关介绍，本标准定义为“风

味轮中用于系统化描述并划分食醋气味类型的一种轮状图形。”

3.2.6.3 滋味轮

结合当前研究文献对“风味轮”的通常表述及气味轮相关介绍，本标准定义为“风

味轮中用于系统化描述并划分食醋滋味类型的一种轮状图形。”

5 术语的其他说明

针对起草组内不同专家对同一术语在定义上存在不同表述意见，属见仁见智，各有

侧重，都是有价值的意见，值得重视，不宜轻易取舍。为集思广益，在起草阶段的中间

标准文本暂时保留了同一术语的两种不同的定义表述，以供征求各方反馈意见。这些术

语有：醋香、酯香、熏香、焙烤香、风格、风味轮。在 11 月份经起草组与省食协专家

研讨后确定为现版本中的定义。

6.参考文献



本标准引用的参考文献主要有：

[1]郑宇，赵翠梅，吴亚楠，等.山西老陈醋风味物质组成特征及风味轮分析[J].食

品科学技术学报，2019，37( 4) : 24－34．

[2]GB/T 33405 《白酒感官品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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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附录

将专家学者对山西老陈醋的风味轮（含气味轮、滋味轮）的相关研究课题内容作为

资料性附录，供标准使用者应用参考。风味轮、气味轮和滋味轮中描述用词，与本标准

的术语基本对应一致。

五、本标准与其他现行标准关系

本标准与其他现行各类标准无冲突与矛盾。

《山西（老）陈醋感官品评术语》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11 月 16 日


